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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接到推
送线索，一辆北京号牌大巴车涉嫌非法改
装卧铺并违规揽客营运。经民警全面核查
取证，涉案车辆为北京号牌大型普通客车，
车主为郭某某。自 2025 年 11 月以来，郭某
某多次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发布车辆改装、
揽客载客视频，公然宣传非法营运线路，违
规招揽乘客。

经查，该车原本为核定 49 座的正规硬
座客运大巴，郭某某为牟取私利、招揽客

源，擅自对车辆内部结构进行非法改装。
通过拆除车内原有双人座椅靠背，私自加
装木板、铺设褥子，将原有硬座违规改造成
10 个可躺式卧铺，每个卧铺可容纳两人乘
坐，改造后仅保留 9 个硬座，彻底改变车辆
原有登记结构与安全配置，属于典型的机
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。

办案民警精准锁定涉案车辆停放位
置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取证工作，
依法对车辆违法改装、违规营运情况进行

全面取证，依法固定视频、图片、询问笔录
等全部相关证据，并对车主郭某某开展询
问。交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对郭某
某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
罚，同时责令其将车辆依法恢复原状，彻底
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交警提示：
早在 2012 年 3 月 1 日，国家已正式实

施相关规定，全面叫停卧铺大巴生产、登

记和营运，卧铺大巴逐步退出道路运输市
场，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。改装后，车辆
原有安全带卡扣、安全装置被全部遮挡覆
盖，乘客全程无法正常佩戴安全带，彻底
丧失基础安全防护功能。同时，车辆擅自
改变核定载客结构、改装车内设施，会严
重影响车辆行驶稳定性、制动性能，极易
引发群死群伤的重大交通事故，道路安全
隐患极大。

（马超）

大巴车变“卧铺车”非法改装被处罚

警方夜查酒驾 竟查出一支枪

6 月 11 日晚，鄂尔多斯市公安局
交管支队鄂托克前旗大队乌灵中队
民警在辖区设卡开展酒驾醉驾检查
时 ，查 获 一 起 非 法 携 带 枪 支 的 案
件。

当晚，民警在对一辆小型汽车进

行检查时，发现副驾驶位置放置有疑
似 枪 支 物 品 ，后 续 对 车 辆 全 面 搜 查
后 ，还 查 获 了 枪 架 、子 弹 等 配 套 配
件。现场盘问中，涉案驾驶人对非法
购枪的行为供认不讳，交代该枪支是
其通过网络平台私下交易所得，购买

目的仅为日常娱乐把玩，未造成实际
危害后果。目前，执勤民警已将涉事
人员、涉案车辆及查获的枪支类违禁
物品全部带回，案件及相关证据已完
整移交属地派出所。

（罗晓霞）

猝不及防相撞
教训刻骨铭心

前 不 久 ，赤 峰 市 松 山
区玉龙大街南侧非机动车
道内，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自
行车，为图省事由东向西逆
向行驶。行至临近巷口路
段时，一辆小型轿车自侧边
小巷驶出，借非机动车道准
备右转驶入主路。由于夜
间路面视线较差，轿车驾驶
人疏于观察，猝不及防撞上
逆行电动车，骑行女子连人
带车倒地。因该女子未佩
戴安全头盔，被撞瞬间头部
直接磕碰地面。事故造成
女子受伤，两车不同程度损
坏。

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
队二大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
十五条“机动车、非机动车
实行右侧通行”的规定以及

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＜中华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
法>办法》第三十四条“车
辆进出道路应当让已在道
路内正常通行的车辆、行人
优 先 通 行 ，进 出 非 机 动 车
道、人行道，不得妨碍非机
动车、行人通行”的规定，
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逆
向行驶的违法行为是引发
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，电动
自行车驾驶人应负本次事
故主要责任；小型汽车驾驶
人进出道路时未礼让已在
道路内正常通行的车辆优
先通行，负本次事故的次要
责任。

交警提示：
电 动 自 行 车 轻 便 灵

活，是群众日常出行的常用
工 具 ，但 骑 车 不 能 心 存 侥
幸，逆行 、闯红灯 、占道行
驶等违法行为是骑行的安
全隐患，切莫为节省片刻时
间，拿自身生命冒险。

机 动 车 进 出 路 口 、支
路 时 ，务 必 减 速 慢 行 、仔
细 观 察 ，礼 让 路 面 正 常 通
行 的 车 辆 与 行 人 ，确 认 安
全后方可通行。畅通有序
的 道 路 交 通 环 境 ，需 要 每
一 位 交 通 参 与 者 共 同 维
护。

（邢珊珊）

不 少 电 动 自 行 车 驾 驶 人 为 图 方
便、抢时间，在车流里随意穿行、不管
不顾，迫使周边机动车紧急制动、仓
促避让。一旦驾驶人反应稍慢、判断
失误，剐蹭、碰撞的意外就会立刻上
演。

前不久，龚某骑电动自行车沿赤
峰市国道 111 线由东向西行驶，行至
国道 111 线 477 公里+700 米路段处横
穿马路左转弯驶出道路，转弯过程中
与 由 西 向 东 行 驶 的 赵 某 驾 驶 的 小 型
客车相撞，事故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
人 龚 某 受 伤 ，涉 事 车 辆 不 同 程 度 损
坏。

赤 峰 市 公 安 局 交 管 支 队 松 山 区
大队认定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龚某违
法 变 道 、转 弯 未 礼 让 直 行 车 辆 的 行
为，违反了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＜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> 办
法》第三十四条“车辆进出道路应当
让已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、行人
优先通行，进出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，
不得妨碍非机动车、行人通行”之规
定，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，承
担事故主要责任；机动车驾驶人赵某
在行驶过程中，因观察预判不足、未
尽到审慎安全驾驶义务，其行为违反
了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“机动车驾驶
人 应 当 遵 守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律 法 规
的规定，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文
明驾驶”之规定，承担事故次要责任。

交警提示：
道路通行权责对等，违法抢行必

有 隐 患 。 很 多 电 动 自 行 车 事 故 并 非
车速过快，而是心存侥幸、随意穿插、
不懂礼让、违规横穿导致。广大非机
动车驾驶人要摒弃交通陋习，严守通
行规则，文明守法、谨慎慢行，守护自
身及他人出行安全。

（赵丹）

横穿马路被撞飞 受了伤还担责

6 月 1 日，在包头市九原区沙河西
街西向东路段，一辆出租车行驶状态极
其嚣张、轨迹异常混乱，多次实施严重
交通违法行为，不顾自身及周边车辆、
行人安全，野蛮驾驶行为令人心惊。愤
怒的群众将行车记录仪中的影像进行
了留存，并报警举报了出租车的违法行
为。

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，包头市公安
局交管支队九原区大队特勤中队立即
启动快速处置机制，第一时间调取路面
监控、核查车辆及驾驶人信息，固定违
法证据、形成完整证据链。经过精准研
判、追踪排查，办案民警成功锁定涉事
驾驶人，并依法对其进行传唤调查。

经查，该营运车辆驾驶人存在闯红

灯、逆行两项交通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相关规
定，办案民警对其各项违法行为分别裁
量：闯红灯违法行为处以记 6 分、罚款
200 元的处罚；逆行违法行为处以记 3
分、罚款150元的处罚，全部违法处罚合
并执行。

（秦宏福）

出租车疯狂违章 引发众怒被举报


